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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允许不同地区实施差异化的绿色税收政策。基于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环境

承载力等差别较大，绿色税收政策呈现出鲜明的差异化特点。现阶段，我国多地绿色税收政策定位不科

学、推行不到位、监督不完善，在实践中暴露出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企业避税风险较大，给区域经济

发展带来不确定影响以及地区间政策难以协调，有效性不足。鉴于此，文章提出差异化绿色税收政策的

制定和实施应在坚持税收法定原则的基础上，以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目的，以激励与约束并重为

手段，通过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强化税收征管监督、建立政策效果评估和区域合作机制等措施，提高绿

色税收政策的透明度与公正性，提升征管效率，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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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permits different regions to implement differentiated green taxation policies. Given the sig-
nificant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industrial structures, resource endow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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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ies among regions, green taxation policies exhibit distinct char-
acteristics of differentiation. At present, many localities in China face issues such as unscientific po-
sitioning, inadequate implementation, and imperfect supervision of green taxation policies, which 
have led to several problems in practice. These problems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relatively high 
risk of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the uncertain impact 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dif-
ficulty in coordinating policies among regions, resulting in insufficient effectiveness. In light of thi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differentiated green taxation policie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tax legality, with the goal of ensuring sustainable social and eco-
nomic development. By employing a combination of incentives and constraints, and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standardizing tax preferential policies, strengthening tax collection and supervision, 
establishing policy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mechanisms,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s, the 
transparency and fairness of green taxation policies can be enhanced. This will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and achieve a balanced goal of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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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绿色税收的发展现状 

(一) 绿色税收的理论价值 
税收政策作为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在各个经济发展阶段承担着不同的历史使命。当前，为应对全

球气候变化和环境挑战，绿色税收一度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向环境友好型税

收体系改革转变的明显趋势。实践来看，诸如瑞典、英国等不少国家已经开始实施碳税、能源税等绿色

税收政策，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促进可持续发展。而芬兰等国则着手出台相应法律，明确绿色税收政

策的法律地位。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之一，在平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方面面临巨大挑战。

选择怎样的税收政策，不仅决定了国内经济能否高质量发展，同时也将深刻影响到全球气候行动，这就

决定了我国亟须出台制定科学又行之有效的绿色税收政策。 
“绿色税收”之概念可以追溯到 1929 年庇古税理论的提出，其核心是“污染者付费”原则，即谁污

染谁治理，强调污染者应承担相应的税收责任[1]。庇古税理论认为，市场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会

导致资源配置的非效率性，因为市场主体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可能会忽视其行为对外部环

境的影响，从而产生负外部性。因此，政府通过征收绿色税收，可以纠正市场失灵，使污染者为其行为

承担成本，进而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

认为绿色税收政策应至少具备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强制性，即税收的征收和缴纳是法律所规定的，纳税

人必须依法纳税；二是无偿性，即纳税人缴纳税收后，不能直接获得相应的回报；三是一般性，即税收

的征收对象是广泛的，不针对特定的个人或团体。[2]可以说，绿色税收政策是为实现特定的生态环境目

标、筹集环境保护资金、规范特定个人或经济活动的部分行为而征收的税收制度。它旨在通过税收手段

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以实现可持续发展[3]。这一观点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理论中也

得到了印证。该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增长而下降，但当经济发展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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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水平后，环境质量将开始改善，形成倒 U 型曲线 1。而绿色税收政策的有效实施，恰能加速这一拐点

的到来，通过税收激励和约束，促进经济结构的绿色转型，助推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4]。 
基于绿色税收的丰富内涵，其所蕴含的功能价值也不容小觑。从既有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普遍认

同绿色税收政策能给环境保护和经济促进带来双重红利效应，即其在降污减排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达致

环境保护之目的的同时，还会在诸如经济发展、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等领域产生一定的影响，从

而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5]。而就绿色税收政策所能带来的非环境红利即宏观效应来看，现阶段，学术

界尚存一定分歧，主要存在促进观与抑制观两种观点[6]。前者认为，实施绿色税制将会对经济的增长产

生长期正向作用，即通过市场机制和产业结构调整，绿色税收政策可以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优化能源

消费结构，推动绿色贸易发展，从而促进经济增长[7]；而后者则认为环境改善与经济增长存在替代关系，

绿色税收政策在短期内可能会对宏观经济产生抑制作用[8]，绿色税制可能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导致产品

价格上涨，减少消费者需求，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总体来看，绿色税收不仅能够有效地纠正市场失灵，减少负外部性，还能够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和

产业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未来，随着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绿色税收政

策将在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二) 绿色税收的中国实践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协同推进降

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我

国曾经历过较长一段时间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盲目追逐经济快速发展，着力打造“金山银山”，而

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绿水青山”的重要价值，对环境资源的浪费和损害现象严重。鉴于此，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国积极推动税制的绿色化改革，逐步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税收制度。2018 年 1 月 1 日，

《环境保护税法》正式施行，该法明确将“保护和改善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列为立法目的，从

而在法律层面确立了绿色税收理念。至此，我国初步形成了以环境保护税为核心，以资源税、车船税、

车辆购置税、消费税等绿色税种为基础，以各类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种中关于环境保护、节能和资

源综合利用的税收政策为补充的绿色税收制度体系。在此基础上，各地先后出台绿色税收政策，对于经

济高质量发展和环境改善起到了明显的作用。比如，有学者研究发现，有赖于严格施行高税率的环境保

护税，北京地区的环境质量一度得到显著提升，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明显下降[9]。 
本质上，绿色税收作为一种环境友好型政策工具，其目的是通过税收手段引导企业和个人行为，促

进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现阶段，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仍然突出，经济、产业、资

源和环境等各方面差异依旧显著，为保证政策有效性，各地区在制定和施行绿色税收时充分考虑了地区

特点，使得区域间绿色税收政策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特点。有学者通过对比分析相关数据发现，整体来

看，我国行政区域绿色税收指数 2 呈现“西北、东北和西南较高，中南、华东和华北较低”的分布格局

[10]。笔者通过查找数据也发现，2022 年西北地区的资源税占总税收比重显著高于华东、华中、华南等

地区(见表 1)，同时在省级区域上呈现出“从沿海向内陆递增”的特点(见图 1)。3另有学者研究指出，中

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绿色税收指数具有不同的分布特征，其原因可能与各地区的产业结

构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由此可见，绿色税收与当地的自然条件与人文环境紧密关联。因此，我国施行

区域间差异化绿色税收政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参见 360 百科：《环境库兹涅茨曲线》(https://baike.so.com/doc/6115411-6328553.html)。 
2广义绿色税收指数(GGTI)：GGTI = (税收收入总额具有绿色化性质的相关税种收入 + 环境保护税收入)/税收收入总额 × 100%。 
3参见 2022 年国家数据(国家统计局) (https://data.stats.gov.c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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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proportion of resource tax in tax revenue in each administrative region in 2022 
表 1. 2022 年各行政区域资源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 

地区 2022 年度地区总税收(亿) 2022 年度地区资源税收(亿) 资源税收占总税收的比重(%) 

西北 5050.63 962.47 19.06% 

华北 18,083.37 1667.32 9.22% 

东北 2974.39 163.4 5.49% 

西南 6747.59 194.05 2.88% 

华中 8795.48 168.73 1.92% 

华南 12,918.17 49.72 0.38% 

华东 22,019.42 74.5 0.34% 

 

 
Figure 1. The proportion of resource tax in tax revenue of each province in 2022 
图 1. 2022 年资源税占各省税收收入的比重 

 
然而，区域差异化的绿色税收政策并不必然有效，其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匹配度往往直接决定了

税收政策的有效性高低。有学者在对内蒙古绿色税收政策实施情况进行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绿色税

收体系改革应考虑地区经济差异，合理设定税率，探索适宜的碳税水平，并利用税收优惠缓解碳税冲击

[11]。另有学者对广东省的碳税政策进行了模拟实验，研究表明碳税能有效减排，但可能对 GDP 和社会

福利产生负面影响[12]。由此可见，绿色税收政策的制定，尤须兼顾地区经济和产业特点，以平衡环保与

经济发展。另一项研究显示，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高于中西部和东北[13]。这就要求绿色税收政

策在实施过程中，还应充分考虑区域发展差异及其对政策效果的影响。 

2. 现实困境：差异化绿色税收的有效性缺失 

由于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差距较大，绿色税收政策的目标价值、功能定位以及具体

实施也有所差异。例如，广东省作为经济发达地区的代表，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对较高环保税率的承

受能力。因此，该省的绿色税收政策主要表现为较高的环保税率，意在促进产业升级和环境改善，成功

提升企业的环保意识和绿色技术创新。广东省税务局发布的《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优化税收营商

环境促进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2023~2025 年)》数据显示，广东省的环保税收入在 2022 年达到了 120 亿

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 15%，这表明尽管面临着成本上升和竞争力下降的双重挑战，高税率政策仍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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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促进了环保投资的增加。而在经济相对欠发达的贵州省，绿色税收政策则更注重经济增长与环

境保护的平衡，通过税收优惠，如减免资源税和提供税收抵免，来吸引投资，鼓励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同时警惕环境风险，避免税收优惠导致资源过度开发。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发布的《省人民政府关于加

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实施意见(黔府发〔2022〕15 号)》的数据，贵州省的绿色税收

政策在 2022 年吸引了超过 50 亿元的投资，促进了当地绿色产业的发展。 
客观来看，我国绿色税收政策的区域差异化特征有其形成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首先，区域经济发展

水平差异导致了不同地区对税率的承受能力不同。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往往能够承受较高的环保税率，

而不会对经济产生太大影响，而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则可能需要较低的税率以促进经济增长[14] [15]。其次，

产业结构差异也影响税率设计。重工业比重较大的地区可能需要更高的环保税率以抑制污染，而服务业

或高科技产业比重较大的地区则可能需要较低的税率[16]。再次，资源禀赋和环境承载能力差异会导致不

同地区对绿色税收政策的需求不同。资源丰富的地区可能更侧重于资源税，而资源匮乏的地区则可能更

侧重于环境保护税。最后，不同地区的政府在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的能力也会影响绿色税收的构建。政

策制定能力强的地区能够设计出更合理、更有效的绿色税收政策，这些政策能够更有效地促进环境保护

和经济发展。例如，资源丰富的地区可能更侧重于资源税，以调节资源的开采和利用，促进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而资源匮乏的地区则可能更侧重于环境保护税，以抑制污染排放，保护生态环境。 
尽管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来看，我国不仅要全面推行更要不断深化区域间差异化的绿色

税收政策，然而，这是否决定了它必然具备正当性和合法性，同时又富有效率？其实不然。现实来看，

现阶段我国绿色税收政策，至少暴露出三大风险：其一是税源流失的风险。有学者研究表明，区域性的

税收优惠政策可能诱发企业避税行为，这不仅削弱了税收政策的公平性，还可能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17]。
例如，河北某装备总公司发布公告，以转型开展境外创业投资业务为名迁入著名“税收洼地”霍尔果斯

经济开发区，其后利用当地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规避了转让其子公司需缴纳的巨额企业所得税[18]。
企业为了享受税收优惠，可能会选择在政策优惠地区进行投资，而非基于市场和经营需求的真实考量。

该行为不仅损害了税收的公平性，还可能引发资本的无序流动，对地区经济的健康发展构成威胁。其二

是税收政策与经济发展的适配风险。绿色税收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是多维度的，它不仅影响就业和产业结

构，还可能对地区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如何准确评估这些影响，并据此调整政策，避免对经济造成不利

影响，对于政策制定者有着极大的挑战。其三是央地税收政策的协同风险。实施区域差异化的绿色税收

政策需要中央与地方、不同地区之间进行有效的政策协调。这一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信息不对称、利益冲

突等问题，都将成为政策实施的障碍。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调机制，可能导致政策执行的不一致性，进

而影响税收政策的整体效果[19]。 
学术界对于绿色税收政策差异化问题的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区域协调带来的挑战。有观点认为，由于

不同地区或国家在环境保护目标和经济发展需求上的差异，实现税收政策的一致性协调变得困难[20]。另

有观点提出，地区间信息共享的不足，使得评估税收政策对环境和经济影响的准确性受到限制[21]。还有

学者指出，税收政策的差异化可能导致某些地区或行业受益，而其他地区或行业受损，从而引发利益冲突

[22]。也有观点认为，不同地区公众对绿色税收政策的认知和接受程度存在差异，这直接影响了政策的实

施效果[23]。对此，理论学界对于如何合理设计区域差异化背景下的绿色税收制度，莫衷一是。有学者认

为，税收政策应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以确保税收既能促进环境保护，又不过度抑制当地经济

的发展[24]。例如，对于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可能需要更为优惠的税收政策来吸引投资和促进经济增长

[25]。同时，绿色税收政策应当更加注重对污染物排放的调控，通过税收手段激励企业减少污染排放，促

进绿色生产和消费。相对的观点认为，税率设定应适中，既不能过低也不能过高。税率过低可能无法有

效促进企业环保行为，而税率过高则可能增加企业负担，影响其竞争力，甚至导致企业寻求避税途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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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在我国，区域差异化的绿色税收政策是利大于弊的，它不仅契合我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时代要求。理论上，科学、合理、高效的差异化税收策略也能更好地适

应我国不同区域之间显著的经济和环境差异，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其所带来

的现实挑战。现阶段，有必要通过深化研究和探索，完善差异化绿色税收政策的实施路径，以期发挥其

环境保护和经济促进之重要功能。具体来说，可以通过明确立法目的、规范政策制定、强化税收监管、

建立完善政策效果评估和区域合作机制等措施，实现绿色税收政策的正当差异化，赋能社会经济可持

续发展。 

3. 理念归正：绿色税收差异化的目标调适 

当前，我国区域差异化绿色税收政策的初步探索实践尚未达到预期效果，其对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

的保障、促进功能也未完全激活。应当意识到“全国一盘棋”，差异化税收政策应当以一致性发展目标

为导向，始终坚持税收法定原则，确保政策的合法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同时，充分重视差异化绿色

税收政策下激励与约束的目标平衡，通过法律明确规定差异化税收政策的适用范围和标准，加强监督和

评估，促进区域间的政策协调，增强公众参与，以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同步增长，从

而为绿色税收政策的区域差异化实施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推动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 
(一) 正当性基础：坚持税收法定原则 
在我国，无论选择何种税收法律，都应当严格遵循税收法定原则。差异化绿色税收政策的灵活性和

多样性特点，决定了税收征管主体往往享有更加充分的自由裁量空间，而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更易走向权

力滥用。因此，坚持税收法定原则是确保绿色税收政策正当性和有效性的根本。税收法定原则不仅是税

收政策制定的基石，也是维护国家税收秩序、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立法法》第八条规定

税收制度必须由法律规定，这为税收法定原则提供了法律依据 4。该原则强调，所有税收政策的制定和实

施都应严格依照法律的明确规定，在确保税收政策内容合法、公正、合理、可预测的同时，也要求税收

征管程序公开透明、公平民主。比如，《环境保护税法》中就明确规定了环境保护税的征收标准和程序，

这为地方政府在法定范围内调整税收政策提供了清晰明了的法律依据和指导原则 5。差异化的绿色税收政

策意味着各地区可以根据当地环境和经济状况适当调整税收政策的具体实施和落实标准，但这些调整并

非随意为之，它们同样应当基于法律的授权和规定。换言之，绿色税收政策的差异化，并非无序的自由

裁量，而是一种在法律框架内的有序灵活。 
差异化绿色税收政策的正当性，在于其合法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地

方性适用绿色税收政策的合法性。税收政策作为贯彻落实税法的具体措施，可以在税收征管实践中依据

环境保护目的和经济发展要求，对税法进行地方性适用。这种地方性适用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确保税收政策的差异性不会违反税法的基本原则和整体目标。如北京市根据本地环境状况和经济发展水

平，制定了相应的税率和税收优惠政策，有效促进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协调。其次，区域间协调绿

色税收政策的有效性。区域间的差异化不应当演变为割裂式的税收征管。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大市场和一

体化税收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各地区在实施差异化税收政策时，应确保政策之间的协调性和有效衔接[27]。
比如，长三角地区在环境保护税的征收上，通过区域协调机制实现了税收政策的协同和资源共享，有效

促进了区域环境保护的一体化[28]。这种差异既要正当，又要合理，还要适合各区域具体的征管情况和发

展需求，以平衡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等多重目标。 
推行差异化绿色税收政策的目的在于通过税收手段促进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和可持续发展。这一目

 

 

4《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 8 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第 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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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映了对环境问题的深刻认识和对未来世代福祉的考虑。通过税收政策的引导，可以激励企业和个人

采取更加环保的行为，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同时促进经济的绿色转型。为确保差异化税收政策的合

法灵活性，法律应明确规定差异化税收政策的适用范围和实施标准，加强法律监督和评估，促进区域间

政策协调，并增强公众参与和透明度。通过这些措施，可以在确保税收法定原则的基础上，实现绿色税

收政策的差异化实施，既保障了税收政策的合法性和统一性，又满足了各地区特定的环境保护和经济发

展需求，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二) 有效性保障：激励与约束并重 
在当前全球经济和环境面临严峻挑战的背景下，绿色税收政策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工具，其在平衡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绿色税收政策旨在通过税收激励和约束机制，促进企业采取

环保措施，减少污染，同时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充分考虑

激励与约束的双重作用。 
首先，激励措施是绿色税收政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减免、补贴等手段，鼓励

企业投资于环保技术和清洁能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废物和污染物的产生。例如，对那些致力于

环保技术改造或清洁能源项目的企业，政府可以提供所得税减免，以降低其财务负担，增强其投资环保

的积极性。这种政策的实施是基于经济学中的“激励相容性”原则，即通过调整税收结构，引导企业行

为与社会目标相一致。同时，对于销售环保产品或服务的企业，政府可以减免增值税，降低其市场成本，

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其次，区域差异化政策的实施也是绿色税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考虑到不同地区

的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差异，实施差异化的税收减免政策是合理的。这种差异化策略是基于“地区发展

不平衡”理论，即不同地区的发展条件和需求不同，需要采取不同的政策来促进其发展。对于资源丰富

的地区，提供更优惠的税收政策可以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而对于高污染行业集中的地区，更有力的税

收激励可以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此外，补贴政策也是激励企业环保行为的有效手段。通过财政

补贴和低息贷款，政府可以支持环保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促进技术创新。这种政策的实施是基于“外部

性”理论，即环保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能够产生正外部性，即对环境和社会的积极影响，而补贴政策可以

弥补市场机制在处理外部性问题时的不足。 
然而，激励措施并不能完全解决绿色税收政策中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约束措施也是必要的。政

府可以通过实施惩罚性税收政策，强化企业的环保责任，推动其采取更有效的环保措施。例如，通过征

收环境税，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业施加经济压力，促使其减少污染。这种政策是基于“污染者付费”原则，

即污染者应为其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承担成本。同时，政府还应设定差异化的排放标准和税率，以适应不

同地区的环境承载能力和环境状况。对于超过排放标准的企业，政府可以征收额外的排污费作为惩罚。

这种措施是基于“边际成本”理论，即企业在决定是否减少污染排放时，应考虑其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

通过提高超过排放标准的企业的边际成本，可以激励企业采取更有效的环保措施。最后，对于环境敏感

区域，如自然保护区和水源地，政府应设定更严格的排放标准和更高的税率。这种措施是基于“生态保

护”原则，即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社会的重要责任。 
综上，绿色税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政府在激励与约束之间找到平衡点。通过税收减免、补贴等

激励措施，可以鼓励企业采取环保行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政府还应考虑地区差异，实施

差异化的税收政策，以适应不同地区的环境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通过这些综合性的措施，可以有效地

促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实现绿色税收政策的双重红利。 

4. 制度展望：绿色税收政策的差异化落实 

绿色税收政策由政府制定，并作用于市场，其本质是一项宏观调控工具。因此，差异化绿色税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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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落实和目标实现，归根结底就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即在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功能、

激活市场主导地位的基础上，辅以政府适当、必要、有效的政策干预。这必须依赖于系统且有力的法制

保障。具体而言，首先要对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规范，确保政策的公平与效率；其次要强化税收征管监

督，以提升政策执行的严格性和透明度；再次要构建一个全面的政策效果评估机制，以科学的方法监控

和评价政策的实施成效；最后，要建立一个区域合作机制，促进不同地区间的政策协调和资源共享。在

此基础上，构建一个既能激发创新又能确保合规的税收环境，以支持绿色税收政策在各个区域的有效执

行，进而促进经济的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一) 规范税收优惠政策 
在现代社会，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税收政策，在环境保

护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税务机关为了激励企业参与绿色发展，推出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根据国

务院颁布的《支持绿色发展税费优惠政策指引》可知，这些政策包括对从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业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以及对企业厂区以外的公共绿化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等措施，旨在引导企

业采取环保措施和进行技术升级，推动社会整体向绿色发展转型。然而，在实施差异化绿色税收优惠政

策的过程中，必须注意避免可能出现的问题，以确保政策的灵活性和正当性。 
税收优惠政策应基于税收法定主义，在法律框架内进行，以确保税收制度的统一性和公平性，并防

止税收优惠政策的无序扩张。税收优惠政策的运行标准和界限需要中央总体规划和地方相应实施来实现

政策激励目标，同时也需要中央根据地方的具体实践情况及时进行调整。在各地税收优惠条件不同的情

况下，中央应发挥统筹作用，明确以碳达峰、碳中和为政策导向，并以法律法规确定税收优惠政策的实

行标准。例如，欧盟 27 国通过税收激励措施来促进绿色电力的发展，成员国在绿色税收优惠方面采取了

统一的行动和标准，措施包括税收豁免、退税、税收抵免以及对推广活动的较低税率。最普遍的做法是

六个成员国——德国、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共和国、丹麦、瑞典和波兰——对来自可再生能源(RES)的电

力免征消费税。各国如比利时、卢森堡等对于个人税与公司税有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29]。我国可以参考

国际上的法律经验来确定税收优惠的范围，税务机关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应遵循既定的税收优惠申请程序、

资格条件以及审查标准。企业在申请税收优惠时，需提交详尽的环保项目规划和预期的环境效益分析报

告，以证明其符合享受税收优惠的标准。 
其次，对于那些已经实施却不再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环境保护目标的税收优惠政策，中央

政府应当依照国务院《税收制度的法律级次》的相关规定，依法进行彻底的清理。从《国务院关于清理

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14〕62 号)》中可知，近年来一些地区和部门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

扰乱了市场秩序，影响了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绿色税收优惠政策应以规范性和公平性为基础，

支持环境保护与绿色发展，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布局存在差异，政策

的实施效果需要持续评估。一旦发现政策有损公平、抑制发展或破坏环境，应及时废除。同时，应建立

评估和退出机制，对于明显不合理的政策，财政部应牵头与相关部门提出调整或取消的建议，报国务院

审批。 
最后，中央政府还需授权地方政府，在一定范围内制定符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税收优惠政策。地方

政府立法权的归属关系到地方财政自主的限度，与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权的模式密切相关。地方政府或议

会更了解地方需求，因此所课征的税收应更具针对性。例如，法国就垃圾清洁税等特定税种，授权地方

自主决定开征[30]。不同地区对环境保护税的需求不一，经济发达地区可能更需要此类税收，而经济落后

地区则未必。日本“地方公共団体”(地方政府)可以根据特定的情况减少地方税负担，地方政府在税收方

面拥有一定的自主权[31]。因此，允许地方政府在一定范围内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可以更好地反映地区差

异，实现税收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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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层面，税务机关在规范税收优惠政策时，需要结合地方特色进一步精细化和个性化，根据不

同地区的产业布局和经济实力进行灵活调整。例如，国家发展改革委修订出台的《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

目录(2025 年本)》中，对西部地区从事鼓励类产业的企业(如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这不仅减轻了企业税负，而且促进了西部地区产业优化升级和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根据各地差异化的产业布局，对重工业集中区域的污染严重行业，通过额外的税收减

免激励企业采纳先进的污染防治技术；在可再生能源领域，通过税收抵免支持创新研发和市场拓展。同

时，应考虑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合理调整改进，发挥好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 
长远来看，税收优惠政策预计将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税务机关需要不

断审视和调整这些政策，确保它们与国家的环境愿景和经济发展需求相匹配，同时激励企业采取更加主

动的环保行动，共同促进社会的绿色繁荣。通过这样的评估和调整，我们可以确保绿色税收政策的有效

性和适应性，为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提供坚实的支持。 
(二) 强化税收征管监督 
实施广泛的差异化绿色税收政策可能会带来诸多风险，包括避税行为、环境监管套利等。这不仅会

削减税务机构的税收收益，还可能损害政策在环保方面的成效。因此，税务机构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

强化税收征管监督，尽量规避可能的风险，以保障税收政策的公平性和效力。 
首先，需构建纳税人信用等级评价体系。在体系构建的初期阶段，监管部门必须全面评估众多因素，

包括地区 GDP 增长率、税务违规记录、污染物排放量以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等，这些因素涵盖了

经济、税务、环境和社会四个维度的指标。在推进绿色税收和环保政策方面，法国将企业的环境行为，

尤其是污染物排放量，作为评价企业环境责任和绿色信誉的核心指标[32]。通过全面分析各项指标，并结

合不同地区的经济、环境、社会特点，识别影响纳税人信用的关键因素。因此，构建差异化的信用评价

模型显得尤为必要。Hotelling 模型[33]指出，在重工业集中的地区，环境指标的权重可能会更高；而在服

务业为主导的地区，社会指标的权重则可能更为突出。同时，根据地区的发展变化和政策导向，我们需

要定期对评价模型进行调整和优化。美国实施了碳税调整机制，一旦碳排放量超出预定的排放标准，政

府便会提高碳税税率，以推动排放量回归既定的轨迹[34]。总之，税务部门应当依据纳税人信用等级评价

体系，对不同信用等级的纳税人实施有区别的税务管理和服务措施。对于高信用等级的纳税人，将提供

税收优惠、简化税务流程、优先享受政策支持等激励措施；而对于低信用等级的纳税人，则将采取加强

税务稽查、限制税收优惠、联合信用惩戒等措施，以充分发挥信用等级评价体系的监督与促进作用。 
其次，推行智能化风险监管。鉴于各地绿色税收政策存在差异，可能会诱发多种风险，包括税基侵

蚀与利润转移、环境监管套利、政策滥用或波动引发的环境风险、经济波动，以及中央与地方、地方间

政策协调困难和执行不一致等问题。因此，监管部门必须深刻理解差异化绿色税收所带来的挑战，积极

评估并深入了解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施更为精确和高效的智能化风险监管

策略。在此过程中，应特别强调税收政策的灵活性，确保监管措施能够有效应对风险，同时考虑到地区

特色和发展需求。具体来说，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技术，深入探究各地区经济结构与环境特

征之间的内在联系，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风险评估模型。例如，某些欧洲国家如瑞士采用了模型系统来

评估汽车和燃料绿色税收政策的影响，该模型系统特别分析了在购车、拥有汽车和使用汽车阶段，税收

成分权重变化对汽车类别、车辆年龄分布以及驾驶者驾驶习惯的影响[35] [36]。这些模型不仅能够实时

监控税收政策的执行情况，及时发现并预警潜在风险，还能根据地区经济环境的变化动态调整监管策

略，实现税收政策的灵活应对和精准施策。通过这种方式，智能化风险监管不仅能有效遏制不正当行

为，还能为中央与地方、地方税收征管合作提供技术支持，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协同和高效的绿色税收

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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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加强跨部门合作。这不仅能够显著提升税收征管的效率，还能预防税收风险，进而推动环境

政策与税收政策的协调统一。参考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各项文件，具体如何落实如下：一是建立跨部门

的信息共享平台，从《税收信息共享管理办法》中可知，它能够实现税务、环保、工商等部门间数据的实

时共享，包括纳税人的信用等级评价和各地风险评估等关键信息，从而使不同地区间绿色税收影响因素

的差异变得透明和公开。二是制定一套科学合理的跨部门联合监管机制。该机制应当明确税务、环保等

部门在税收征管中的具体职责，以及它们之间的协作流程，确保各部门既能独立履行职责，又能实现紧

密合作。《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条例》为此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强调通过联合监管，加强对企业环保

行为的监督，确保绿色税收政策得到有效执行。三是定期开展跨部门联合执法行动，正如《关于加强税

收违法案件查处协作工作的意见》所指出的，对绿色税收差异化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逃税、避税

行为进行坚决打击。通过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和共享情报，税务部门与其他执法机构可以协同作战，及时

且公正地处理违法行为。这样，税收秩序得以维护，绿色税收政策的权威性和执行力得到显著提升。 
综上所述，构建纳税人信用等级评价体系、推行智能化风险监管以及加强跨部门合作，是税务机构

在面对差异化绿色税收政策带来的挑战时，确保税收政策公平性与效力的三大关键策略。通过精准识别

纳税人信用、智能化监控风险，以及跨部门协同合作，税务机构不仅能有效规避税收风险，还能促进环

境政策与税收政策的深度融合，共同推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 搭建政策效果评估机制 
在推进差异化绿色税收政策的过程中，建立一套完善的效果评估机制显得尤为关键。这一机制不仅

能够定期审视政策的实施成效，确保既定目标的达成，还能为政策的持续优化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 
在初始阶段，我们需要明确政策目标和评估标准，进而构建评估模型。差异化绿色税收作为一种特

殊制度，其政策目标应聚焦于平衡区域间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并据此设定评估标准。政策评估标准

通常包括原则标准与具体标准。原则标准应包含公平、效率、稳定性与灵活性。特别是灵活性，它要求

政策能够根据各区域特定的环境和经济条件进行适时调整，以确保政策的有效性和适应性。具体标准应

涵盖环境影响评估、经济效益评估、社会影响评估以及区域差异化效果等。对于环境、经济、社会等方

面的影响，我们可以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评估方法来确定具体标准。定量分析可通过统计税收

政策实施前后的环境指标变化，例如污染物排放量、能源消耗等，来衡量政策的直接效果。定性分析则

关注政策对企业行为、公众意识和社会文化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搜集统计数据、企业报告、公众调查

等多种渠道，构建一个统一的政策效果评估模型，以全面反映不同地区政策的成效。区域差异化效应至

关重要，这要求我们评估政策在不同地区对绿色税收政策的反应及其效果，并确保区域间实现了平衡发

展。为了评估绿色税收政策的效果，可以采用 SBM 模型[37]来测量生态效率，以此作为绿色发展的代理

变量。同时，Dagum 基尼系数[38]可以用来测算区域间绿色发展的差异。这些指标可以科学、合理地量化

区域绿色发展水平，衡量政策施行下的区域性成效。通过明确空间效率、空间公平与空间综合效应的综

合分析标准，评估各地在税收政策实施下的资源配置效率、收入分配公平性、区域发展战略实施效果及

区域政策协调性等表现，也为政策调整和优化提供了科学依据。 
接下来，建立动态监测机制。该机制应基于评估模型，实时跟踪税收政策的实施效果。监测机制应

重点考虑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即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和产业结构调整如何影响本地区乃至邻近地区

的绿色发展。这种竞争可能导致某些地区为了吸引投资而降低环境标准，从而对整个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造成不利影响。如巴西一些地方政府为吸引农业和采矿业投资，放宽环保法规，导致非法伐木增加。短

期内带来经济利益，但长期对亚马逊雨林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破坏，加剧全球气候变化，严重影响区域

可持续发展[39]。这种逐底竞争不仅损害了当地的绿色发展，还可能使邻近地区在环境治理上面临更大的

压力，因为他们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应对环境破坏和跨界污染问题，从而在整个区域层面上阻碍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5.134109


李荟，许恋天 
 

 

DOI: 10.12677/ojls.2025.134109 768 法学 
 

了可持续发展的进程。鉴于地区经济、社会及自然环境资源状况的持续演变，税收政策的滞后性有可能

加剧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并推动以工业化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这可能会对绿色发展战略产生不

利影响。为了防范这些潜在风险，监测系统必须能够实时反馈政策的实施成效，以便政策制定者能够及

时调整策略，优化政策方案。此外，监测系统应具备高度的适应性，能够迅速整合新数据和信息，并能

对不同区域间的差异作出迅速反应。 
最终阶段，政策反馈与调整。为了深入理解税收政策的实际效应，建立一个高效的反馈机制至关重

要，该机制负责搜集企业和公众对税收政策的反馈信息。这些宝贵的信息将使政策制定者能够及时调整

和改善政策。以新西兰税收政策的调整为例，该国政府在 2010 年实施了一项商品和服务税(GST)的改革，

将 GST 税率从 12.5%提升至 15%。政策执行后，政府通过调查和数据分析揭示，这一变动对低收入家庭

影响显著。基于此，政府随后实施了一系列补偿措施，包括提高家庭税收抵免额度，以缓解 GST 提升对

低收入家庭的影响[40]。这表明，一个有效的政策反馈机制能够使政策制定者评估政策的实际成效，并根

据反馈进行适时调整。这不仅提升了政策的适应性和有效性，还确保了政策调整能够迅速应对经济和社

会环境的持续变化。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协调地方政府间的税收政策，推动产业结构的优

化与升级，最终达成绿色发展的宏伟目标。 
如前所述，为了确保政策的有效执行，我们必须构建一套全面、科学、动态的绿色税收政策效果评

估体系，并依据现实情况适时进行调整，以达成环境保护、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和谐统一。 
(四) 建立区域合作机制 
在构建区域合作框架的过程中，我们首先需要深入分析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状况，以便依据

这些差异来精心设计税收政策。此类合作框架有助于推动政策的协调统一，促进资源的共同利用，从而

应对政策协调过程中遇到的难题。通过立法明确区域合作的法律地位，确保合作机制的权威性和执行力，

是区域合作机制成功构建和运行的关键。可以借鉴美国的财税规则，这些规则涵盖了财税争议处理、财

税收益分配、合作组织财政职能、区域合作财税优惠和多元化融资等，有助于区域经济合作中的财政和

税收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促进区域合作顺利进行[41]。同时，相关法律法规还应为区域合作提供必要的政

策支持和激励措施，例如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以激励各地区积极参与合作。此外，建立相应的法律

责任制度，对违反合作原则和协议的行为进行制裁，也是确保区域合作机制严肃性和有效性的重要手段。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采纳多种合作模式，如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签订区域合作协议、设立共同

基金等。这些模式为各地区提供了一个共同讨论和决策的平台，有助于政策的协同和资源共享。以长三

角地区为例，可以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就区域内的绿色税收政策进行讨论和协调，确保政策的一致

性和协调性[42]。在构建区域合作框架时，考虑到不同区域的特殊需求和利益平衡至关重要。根据国务院

《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贯彻落实区域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发改地区〔2016〕
1771 号)》，广东省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在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的合作框架下，广东省作为经济大省，在产

业发展和高科技等领域占据全国领先地位，而广西壮族自治区则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合作框架应助力

各地充分彰显各自比较优势，并兼具灵活性，以应对不同区域的独特情境，确保资源共享、互利共赢，

最终达成整体合作目标。 
为了进一步完善区域合作框架，我们应当考虑构建一个跨区域的绿色税收信息共享平台。此类平台

将促进信息的透明度和流通性，协助各地区实时掌握相关数据并评估绿色税收政策的执行成效。欧盟通

过实施储蓄税指令(Council Directive 2003/48/EC)，在税收信息共享领域引入了自动信息交换机制。该机

制要求成员国之间自动共享储蓄收入信息，从而更有效地征税，显著降低了税收逃避和避税行为[43]。可

见，信息共享平台的构建将加强各地区在执行绿色税收政策时的相互信任与协作，有助于提升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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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性和针对性。通过这一平台，各地区能够共同分析问题、分享经验、借鉴最佳实践，从而提高整

体绿色税收政策的执行效率和成效。 
通过这些法制保障措施，可以为区域合作机制的稳定运行和绿色税收政策的差异化落实提供坚实的

法律基础。构建区域合作框架是推动政策协同与资源共享的重要环节，它显著促进区域政策的协同，推

动区域均衡发展，共筑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我们必须细致地评估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状况及

环境状况，分析不同地区在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和环境敏感性上表现出的差异性，并依据环境变化和经

济社会发展及时调整。基于此，实施区域间相互合作与协调的差异化绿色税收政策，以实现真正的公平

与效率。 

5. 结语 

本文深入探讨了我国绿色税收领域的区域差异性政策，分析了其面临的挑战以及法律保障措施。文

章基于对绿色税收理论价值的研究以及在中国的实践应用，揭示了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资源条件

等因素对政策效果的影响。文章强调，尽管区域差异化政策在促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方面具有积极作

用，但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遭遇税基流失、政策适应性不足以及中央与地方协调上的难题。因此，文章

建议采取规范税收优惠、强化税收监管、建立政策评估和区域合作机制等措施，以提升绿色税收政策的

透明度和公平性，确保政策在不同区域的有效实施。 
展望未来，绿色税收政策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推动下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建议政策制定

者在制定差异化绿色税收政策时，综合考虑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特征，确保政策的灵活性和适应

性。同时，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与信息交流，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政策的协同效应。通过持续完善绿色税

收体系，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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